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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运用类 2021-27 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认购中国人寿-广核 1 号股权投资计划

的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
 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银保监

会”）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

号）（以下简称“35 号文”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国人寿保险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我公司”）认购“中国人寿-广核

1 号股权投资计划”（以下简称“投资计划”）的关联交易信

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

（一）关联方关联关系 

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国寿资产”）。国寿资产为我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构成

我公司在银保监会监管规则下的关联方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国寿资产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10932101M，

有限责任公司）是由中国人寿保险（集团）公司和我公司共

同出资设立的保险资产专业管理机构，注册资本金 400,000

万元，涵盖固定收益类投资、权益类投资、项目投资及国际

业务等。经营范围包括管理运用自有资金、受托或委托资产

管理业务、与以上业务相关的咨询业务，以及国家法律法规

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。 

二、关联交易概述及具体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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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 

我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签署《中国人寿-广核 1 号

股权投资计划份额认购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份额认购书》”）和

《中国人寿-广核 1 号股权投资计划受托合同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受托合同》”），认购“中国人寿-广核 1号股权投资计划”

（以下简称“投资计划”）份额 99 亿元。该投资计划由国寿

资产作为计划管理人/受托人设立。该投资计划通过进场交

易的方式参与目标公司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风

电公司”）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的增资项目。在投资计划

成功摘牌且被确定为投资方之后，委托人将按照《份额认购

书》和《受托合同》的相关约定，一次性以货币形式缴纳委

托资金。 

该投资计划初始存续期限为 5年，经受益人大会审议通

过可以延期不超过两次，每次延长的存续期限均为 3 年。该

投资计划到期仍未能退出的，国寿资产有权根据投资计划退

出情况适当延期。本次关联交易为认购关联方发起设立的金

融产品，属于资金运用关联交易中投资关联方发行的金融产

品。 

（二）交易架构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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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交易目的 

国寿资产作为管理人发起设立该投资计划，并收取受托

管理费及投资计划报酬（如有）；我公司认购投资计划份额

以获取投资收益。 

（四）基础资产情况 

该投资计划投资于未上市公司股权，即风电公司股权，

在成功摘牌且被确定为投资方的情况下，投资计划持股比例

以受托人代表投资计划签署的《中广核风电有限公司之增资

协议》中的约定为准。上述项目不涉及我公司其他关联方资

产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金额及定价政策 

（一）交易金额 

该投资计划底层基础资产不涉及其他关联方，根据 35

号文，以发行费或投资管理费计算交易金额。在不考虑未来

国寿资产可能收取的投资计划报酬的情况下，以固定受托管

理费率 40bps/年，计划投资期以最长存续期限 11 年计算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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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认购该投资计划 99 亿元，国寿资产与我公司的关联

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过 4.36 亿元。 

根据《受托合同》的相关约定，受托人有权获得该投资

计划超额收益的 20%作为投资计划报酬。由于投资计划超额

收益存在不确定性，因此受托人投资计划报酬暂时无法明确

估计。待该投资计划到期退出、超额收益可以明确计算时（如

有），我公司将根据监管制度要求另行审批。 

（二）定价政策 

该投资计划的交易定价、受托管理费用定价参考了市场

上同时期、同类型金融产品。该投资计划的交易定价、受托

管理费用定价合理、公允，严格遵循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显

失公平或损害一方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国寿资产收取的固定管理费费率为 40bps/年。如该投资

计划实际退出时受益人投资内部收益率超过 10%，则受益人

投资内部收益率超过 10%的部分作为超额收益，其中 20%将

分配给国寿资产作为管理人投资计划报酬，受益人可获取剩

余 80%超额投资收益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该投资计划每年度进行收益核算和分配，管理人指定托

管人将投资本金和受益人所分得的收益款项汇至委托人书

面指定的账户内。 

投资计划到期日前，管理人的固定管理费按投资计划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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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之日起按日计提，在各结算日及各费用核算期间届满日收

取；在投资计划到期日，管理人的投资计划固定管理费和投

资计划报酬（如有）一次性结算。管理人的管理费用由投资

计划财产承担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《份额认购书》经交易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

并加盖公章后生效，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8 月 24 日；初始存

续期限为 5年，可以延期不超过两次，每次延长的存续期限

均为 3年，最长期限不超过 11 年，履行期限至《受托合同》

项下的投资计划终止为止。 

（四）对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

认购该投资计划符合我公司发展战略，对我公司本期和

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属于我公司一般关联交易，并于 2021 年 8

月 22 日通过我公司关联交易审批流程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 

无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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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

监会反映。 

 

 

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 8 月 26 日 

 
 


